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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件編號：253/ATFPM/2018 

澳門特別行政區 

行政公職局局長 

高炳坤先生  台鑒 

 

事由：關於《公務人員職程修訂》（第二階段）諮詢文本意見及建議 

 

    在 2018 年 11 月 14 日，本會收到  貴局編號為：OFC1811140002/DPRTSP 之來函，就修訂

《公務人員職程制度》（第二階段）的諮詢文本，並向本會收集關於該《公務人員職程制度》

（第二階段）之意見。 

    澳門公職人員協會作為澳門公職人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協會，有責任就公務人員職程修

訂提出意見與建議。本會將《公務人員職程制度》（第二階段）的諮詢文本提供給本會會員

閱讀，並就該職程修訂透過郵件、電話、微信、短信及個人諮詢方式收集並整理了廣大公務

人員的意見。其中，本次收集中 90%的意見是通過郵件、微信及短信收集回來，這反映了大

部分公務人員習慣用這些方式反映意見與建議。經整理公務人員的意見後，本會對《公務人

員職程制度》（第二階段）諮詢文本中之修訂方案提出了修改建議，亦對未能包含在該修訂

方案中的職程提出了相應意見，例如專業人士職程、郵差職程、技術稽查人員職程、醫護人

員職程及司法文員職程…等。 

  一直以來，特區政府強調澳門公務人員是作為澳門發展的骨幹部分，負責整個特區政府

的正常運作。然而，澳門回歸近 20 年，本會收到大量公務人員的投訴與意見，反映特區政府

長久以來都無勇氣與決心徹底解決逐年累積的內部問題與進一步簡化行政手續，以達便利公

務人員及廣大市民並增加施政透明度之目的；且特區政府撤銷紀律部隊及所有文職公務員退

休金制度這一決策及長年拖延建造公務員房屋的行為，就造成了廣大公務人員的士氣持續低

落，因對特區政府深感失望而引致公務人員離職率高。因此特區政府不能僅靠口號與空文去

維持公務人員的工作積極性而漠視他們辛勤的付出。 

  源於 1989 年頒布的第 86/89/M 號現行的《公務人員職程》法例，至今已實行近三十年。

自從澳門回歸至今近 20 年來，該法例歷經多番局部性的修訂就如乞丐的破爛衣衫東縫西補的，

完全欠缺完整性及整體性的規劃。更重要的是，法例雖經三番四次的作出局部性修訂亦無法

解決長久以來的內部問題，反而浮現出更多層出不窮的新問題，特顯了更多的官僚主義作為，

導致時間及人力資源的大幅浪費。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升職制度及評核制度的設立，評

核制度所規定的一年三次的評核讓評核者及被評核者都倍感煩擾，未見其效反而淪為了一個

大笑話；此外，公務人員薪俸點欠缺整體性規劃也是一個典型內部矛盾，如領導級的下屬之

薪俸點加上超時工作之補貼竟可高於領導級的薪俸，而同時領導級還需承擔更重的工作內容

與責任，這種情況嚴重打擊了人員向上流動的意慾；導致公務人員欠缺擔任局級與領導級職

位的意願及積極性；還需指出的是，每個司級內部各自為政，法例之修訂非常片面與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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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修改其他司級內的職程，例如，衛生中心的醫生人工低於高級技術員，這就是一個非常

之不合理的例子，而需指出的是，類似的例子數不勝數。 

  需強調的是，明年就是澳門特區政府成立 20 週年。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

（2016-2020 年）》中指出，為發展澳門成為一個智慧城市，特區政府致力於施政為民、為民

用權，並將落實精兵簡政，全面檢討改革公職制度，實現制度創新及理順部門職能以達到高

效執政與提供高質素的公共服務。儘管特區政府言之鑿鑿，但《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

劃（2016-2020 年）》中所提及的電子政務之發展就是一個飽受指責的失敗先例，廉政公署也

對電子政務的落後發展及毫無作為而作出批評；現時，澳門的公務人員數量已接近四萬人，

而政府內部架構龐大繁複，行政程序完全無法做到便民利民，眾多立法會議員也曾多番批評

電子政務方方面面一站式的服務毫無效益，浪費公帑之餘甚至造成高層行政失當、項目超支

超時及貪污腐敗。不僅讓人想起 2018年 12月 9號為國際反貪污日，而澳門也無舉行任何活動。 

  對於電子政務這一事，特區政府更須引以為鑒，拿出承擔責任的勇氣及決心完成對公職

法例的整體及全面的修訂，以徹底解決長年累月的內部問題而不是任由問題與矛盾無限期拖

延，以致公務人員的士氣繼續低落、一蹶不振。 

  

一. 關於取消薪俸點 195 的職級及將其併入薪俸點 260 的職級 

 

  十多年來，本會為爭取取消薪俸點 195 的職級及將其併入薪俸點 260 的職級這一條規

例作出了無限的努力，最終行政法務司陳海帆還是有勇氣與決心結束長久以來對公務人員

的剝削，這是非常明智的行為。可惜的是，在這漫長的爭取過程之中，已有很多公務人員

離職而無法享受到這一成果。 

  在《公務人員職程制度》（第二階段）諮詢文本中關於第 3 級別一般職程的撤銷—限

制人員的安排建議，也就是俗稱的將薪俸點 195 職級併入薪俸點 260 職級的建議之中，列

明了三條轉入技術輔導員職程的前提條件及轉入方式。 

  首先，該前提條件中所述的轉入薪俸點 260 職級需具備高中學歷是不合理的。薪俸點

195 的職級與薪俸點 260 的職級的工作內容大幅相似，由於中學義務教育及大學教育的普

及，現時大部分入職薪俸點 195 的人員學歷會高於原本所要求的初中學歷，故而引起了合

併薪俸點 195 職級與薪俸點 260 職級合併的建議。況且，薪俸點 195 職級的入職條件僅規

定入職者需具備初中學歷，但現時的修訂方案中列明若要轉入薪俸點 260 職級則需具備高

中學歷，這對於在薪俸點 195 職級工作多年，工作內容與薪俸點 260 職級類似，擁有豐富

行政工作經驗，但卻無高中學歷的人員就極之不公平、不公正。 

  其次，在該合併方案中表明，符合三項前提條件的人員方可向所屬部門提出申請。但

卻規定以個人名義申請才可轉入薪俸點 260 職級；對於普遍薪俸點 195 職級人員而言，工

作內容與薪俸點 260 職級的只有極少差異，故應採取統一轉入的方式而徹底撤銷薪俸點

195 職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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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由薪俸點 195 職級轉入薪俸點 260 職級的轉入方式為“統一管理的內部開考”，成

績合格者才得以轉入技術輔導員職程，本會建議是次合併不應採取開考合格的錄取方式，

可改作培訓方式並讓通過培訓者可轉入薪俸點 260 職級。 

  除此之外，對於從薪俸點 195 職級轉入薪俸點 260 職級的人員，不應按照“原薪俸點”

轉入相對應的職級與職階，而應該以“原職級”為轉入標準，否則轉入薪俸點 260 後的職

級相當於變相降級。 

 

    因此，對於取消薪俸點 195 職級及將其併入薪俸點 260 職級的建議如下： 

 

1. 取消薪俸點 195 職級而與薪俸點 260 職級合併的高中學歷要求。 

2. 關於薪俸點 195 職級與薪俸點 260 職級的合併，建議不應以原薪俸點數做標準，應 以

原職級為標準調整，否則就是相當於降級。 

3. 目前該修訂方案提議薪俸點 195 職級需「通過統一管理的內部開考」才可轉入薪俸點

260 職級，建議薪俸點 195 職級轉薪俸點 260 職級不需經過考核，而採取培訓方式取

代考核。 

4. 應採取統一轉入方式而取代個人申請方式完成 195 職級與 260 職級的合併。 

 

二、關於薪俸點 350 的職級與薪俸點為 430 的職級 

 

     一直以來，本會不斷收到投訴指出政府部門是聘請薪俸點 350 職級的人員去完成薪

俸點 430 職級的工作內容。本會亦一向極力爭取將薪俸點 350 的職級與薪俸點 430 的職

級合併，一如將薪俸點為 195 的職級與薪俸點 260 的職級合併一樣。現在，政府已提議

將薪俸點為 195 的職級與薪俸點 260 的職級合併，但對於薪俸點 350 的職級的處理仍無

下文，這對於薪俸點為 350 的職級的人員非常之不公平且讓他們感到心裡不平衡因而導

致士氣低落，亦變相縱容了政府內部剝削的情況繼續發生。將薪俸點 350 職級與薪俸點

430 職級相合併和將薪俸點為 195 職級與薪俸點 260 職級合併的情況相似。現時，大量薪

俸點為 350 職級的公職人員正做薪俸點 430 職級的工作；早前行政法務司稱薪俸點為 350

的入職要求為副學士，但副學士學位的衍生是因學位不足才出現的，據本會向本澳多所

大學了解，現時，大部分大學早已不提供副學士學位。這種同工不同酬而造成內部不公

的現象，令公職人員士氣不斷滑落。在踏出將薪俸點為 195 的職級與薪俸點 260 的職級

合併這一步後，政府應有勇氣及決心撤銷薪俸點 350 的職級並將其與薪俸點為 430 的職

級合併以避免將這一問題遺留給下一屆政府解決。 

 

    因此，關於薪俸點為 350 職級的修改之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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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建議徹底撤銷薪俸點為 350 的職級並且與薪俸點 430 的職級合併。 

 

三、關於人員在職程內晉升至較高職級的條件 – 督查職程 

 

  在現行規例中，例如翻譯員，若沒有與執行職務相稱的學士學歷就不能晉升至第 6

職等，督察職程沒有相應學歷不能晉升較高職等的規定。因此建議晉升至督察職程第 6

職等的人員需具備相關學科的高等課程學歷，以確保不同職程人員之間內部公平性。 

    而在頂薪方面，雖該修訂方案中指明特區政府不應隨意提高職程的頂薪點，但在現

行規定中，如翻譯員及氣象高級技術員的頂薪與一般職程高級技術員的頂薪一樣；而海

事人員頂薪更比一般職程技術員的頂薪更高出 20 點。因此，為進一步保證內部公平性，

建議督察職程最高職階（頂薪）不應少於一般職程技術員的頂薪點。 

 

因此，關於人員在職程內晉升至較高職級的條件 – 督查職程之建議如下： 

 

1. 建議晉升至督察職程第 6 職等的人員需具備相關學科的高等課程學歷。 

2.   建議督察職程最高職階（頂薪）不應少於一般職程技術員的頂薪點，且建議督查之

薪俸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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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港務範疇特別職程的整合 

 

    在《公務人員職程制度》（第二階段）諮詢文本港務範疇特別職程的整合方案中建議

在現時海事人員職稱的最高職等以上再增加兩個職等。然而，據反映，現行的海事人員職

程中的職等數量已造成海事人員的晉升時間過長，由第一職等升至第四職等約需 30 年，再

加上晉級考核時間不固定，實際所需的升職時間實際或會更長；且新增加的海事人員第五

職等的晉升要求過於寬泛，缺乏對人員的激勵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再增加兩個職等只會

造成海事人員對升職無望，士氣低迷。 

    而相對於旅遊局、勞工局、經濟局及博彩監督局的督查之 280 起薪點，海事人員的起

薪點僅為 225 點，同為特別職程，這種情況只會加重內部的不公現象。 

    雖然現時海事人員入職條件規定海事人員需具備初中畢業學歷程度，但實際上現階段

普遍任職海事人員的學歷為初中、大學。基於此，該整合方案應適當調整海事人員的入職

條件及起始薪俸點，以符合現時海事人員的情況。 

    除此之外，該整合方案還建議將海事督導員職程轉入海事人員職程新結構中，但是，

海事督導員的職務範疇與海事人員相差甚遠，屬於不同範疇的合併，這種轉入方式極不合

理。 

 

因此，對於港務範疇特別職程整合之建議如下： 

 

1. 建議將現行的海事人員職程中的三等職級等與二等職級等合併，並將起薪點升為 280

點以提升現職海事人員的士氣。 

2. 現行的海事督導員職程的入職條件為具備初中畢業的學歷，建議將其更改為具備高中

畢業學歷以配合起薪點的增加。 

3. 撤銷將海事督導員合併入海事人員職程的新結構中，建議應保留其特別職程並撤銷其

合併。 

 

五. 車輛駕駛考試員特別職程的建議方案 

 

    在《公務人員職程制度》（第二階段）諮詢文本中，建議將車輛駕駛考試員納入

至運輸工作範疇的特別職程，然而，對車輛駕駛考試員的起薪點卻無任何調整。 

    隨著澳門人口的增多，報考車輛駕駛考試的人員越來越多，甚至於考試排期需至

一年，相對而言車輛駕駛考試員的工作量也相應增加，所面臨的工作壓力極大。 

且作為車輛駕駛考試員，其入職條件及能力要求也相當之高，包括取得各類車輛駕駛

教練員准照與熟知車輛專業駕駛知識，否則無法完成評核駕考之職責而做到嚴格評估

考生的駕駛能力。已沿用了幾十年的現行車輛駕駛考試員的 280 點起薪點與督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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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行政人員起薪點相比較，車輛駕駛考試員的起薪點已無法反應上述工作的責任與壓

力。另外，隨著社會發展，本澳通脹速度快、物價升幅大，故而，車輛駕駛考試員的

起薪點也應得到相應提升。 

 

因此，對於車輛駕駛考試員特別職程之建議如下： 

 

1. 建議將車輛駕駛考試員的起薪點提升至 430 點。 

 

六. 車輛查驗員併入技術輔導員職程 

 

    車輛查驗員不應併入技術輔導員職程，應將增設為特別職程。因車輛查驗員的工作內

容不僅需具備由正規高中教育所獲得的相關文化知識和理解能力，還需具備熟練駕駛相關

查驗車輛的技術和豐富駕駛經驗；更重要的是必須接受多年特定的專業培訓或多年從事相

關車輛維修工作所累積的經驗，方能在執行驗車職務工作上較有能力去完成工作。如無實

際的工作經驗及擁有正確的分析和判斷力，就易於疏忽車輛中看似輕微的隠患從而造成工

作失誤；例如輪胎老化、燃油軟喉、掣動軟喉老化龜裂與金屬車架結構及底盤結構等因長

年欠缺保養銹蝕或外力的影響而造成金屬疲勞等，都可能是引發嚴重交通意外的導火線。 

    並且，車輛查驗員除在驗車中心工作，有時還需要到地盤工地工作，查驗相關工業機

器和車輛。更重要的是，車輛查驗員有時亦需協助相關政府部門，例如交通警察或法院等，

完成意外成因分析及重組意外現場的工作。能輕易完成這些工作內容的知識和能力不是可

以由正規教育中所能獲得的，他們必不可少的是接受相關特定的培訓和多年從事車輛維修

工作的經驗，更要具備主觀分析理解能力才可勝任。 

 

因此，對於車輛查驗員職程的修訂之建議如下： 

 

1. 建議將車輛查驗員增設為特別職程。 

2. 建議車輛查驗員作為特別職程的入職條件應包括：具備高中畢業的學歷程度；具備駕駛重

型摩托車駕照（A2）及具備重型貨運汽車駕照（C），並具有不少於三年駕駛經驗；投考

該職程前必須具備從事車輛維修工作三年的經驗或曾接受相關車輛維修查驗職業培訓課

程。 

 

七. 職務主管及執行秘書的人員設置 

 

    不少政府部門設立了許多職務主管（人數相當於一個廳或處），而據反映，職務主管

需要管理很多下屬，責任重大，本質上而言相等於領導層階級的工作（廳長、處長、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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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但在某情況下，下屬的薪俸加上超時工作的津貼竟然會超過職務主管的薪酬，基於

在承擔更重工作內容與責任的情況下，這會極大的影響職務主管的工作積極性及人員向上

流動的意願。 

 

因此，對於職務主管及執行秘書職程的修訂之建議如下： 

1. 建議職務主管的設置標準應計算作為公職的和職級的年資及三年內的滿意度。 

2. 建議職務主管的附加報酬設為首 3 年加 30 點，3-6 年加 70 點，6 年或以上加 100 點。 

3. 建議執行秘書的設置標準應計算作為公職的和職級的年資及三年內的滿意度。 

4. 建議執行秘書要求條件設為打字及相關培訓課程證明。 

5. 建議執行秘書附加報酬設為每 3 年加 10 點，一直加至 80 點。 

 

八. 職程的撤銷 

 

    在《公務人員職程制度》（第二階段）諮詢文本中關於職程撤銷中指出，建議將第 3

級別的一般職程中的攝影師及視聽器材操作員職程定為出缺時取消並將符合條件的現職

人員轉入技術輔導員職程。 

    這一建議遭到大量攝影師及視聽器材操作員的強烈反對，認為攝影的專業地位遭受特

區政府的刻意忽視。攝影這一技能要具有高技術性、高水平及高專業性能力，成為一位專

業的攝影師需要多年的培訓學習及工作經驗，本澳的多間大學亦提供專業攝影課程，由此

可見攝影非隨意可掌握的技能也非任何人可以勝任。而將攝影師併入技術輔導員只會造成

職能的濫用與職責不清的情況，並引發更多新問題的出現。作為專業人士的攝影師才能不

受重視，只會導致內部人員的流失率繼續升高。 

    隨著社會的發展，攝影的高度專業及技術性，可由澳門攝影學會、澳門沙龍影藝會、

澳門攝研會、澳門影友協進會、澳門綜藝攝影會、澳門攝影藝術協會、澳門鏡藝會、澳門

數碼攝影學會等團體經常舉辦的活動與展覽中而得知；並且，很多為攝影師職位的公務人

員亦有為相關團體成員經常參與國內外的攝影比賽並獲得多項獎項。固然，個別特別職程

對於現今社會而言已不合時宜，但攝影師的特別性應受到政府認可而不是飽受輕視，若堅

持將其作為一般職程對待與處理，澳門如何繼續鞏固國際旅遊城市的地位及進一步發展為

智慧城市？ 

    需強調的是，對於取消特別職程一事當局應嚴加考慮，而不是輕易與隨意的作出取消

決定，而引致人員的不滿及更多新問題的出現。 

  

因此，對於職程的撤銷之修訂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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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議取消將攝影師及視聽器材操作人員併入技術輔導員職程內，而是應將其併入特別職

程。 

 

九. 職程的增設 

 

  在 2017 年“天鴿”風災後，就暴露出本澳專業技工人員的需求嚴重，因此，例如專

業水電工、木工及重型汽車駕駛員等職位也應被考慮歸入專業技工職程。 

  在增設專業技工職程的建議方案中，專業技工的入職條件為具備小學畢業的學歷程度。

自澳門回歸近 20 年的今天，15 年義務教育也已實行多年，將該入職要求之一設為小學學

歷並不合理。兼且，作為擁有技術能力並可抗險維修的專業技工人員，其專業能力及待遇

絶不應受到當局的輕視；這些專業技工人員所擁有的經驗及技術非一般人可做到，其職程

應作特別處理且薪俸點應相應提升以符合他們的工作內容與責任；而在增設專業技工職程

的建議方案中，其起薪點僅為 170 點，這些擁有專業能力的專業技工人員的薪俸點應與有

額外津貼的消防部隊及保安部隊待遇一致。 

  除此外，該職程在增設中提及“公共部門將會招聘專業技工職程人員執行該等特定職

務”，但卻未清晰明確的表明所招聘的具體職位。 

 

因此，對於職程增設之修訂建議如下： 

 

1. 建議將水電工、木工及重型汽車駕駛員設為特別職程。 

2. 建議將水電工、木工及重型汽車駕駛員的起薪點提升至 260 點以上。 

3. 明確訂立公共部門將會招聘的具體專業技工職位。 

 

十. 技術稽查人員的職程修改 

 

    現時，技術稽查人員的職程仍然按照沿用多年的第 14/2009《公務人員職程制度》法

律實行。技術稽查人員屬於工務範疇的特別職程，入職要求之一為初中學歷，薪俸點為

225 薪俸點。然而，現職的大部分稽查人員都具備大學學歷，職務及工作內容上技術稽查

人員與督查極其相似，如處理投訴、巡查、執法、技術測量及數據分析、撰寫公函、報告

書及建議書，以及繕立實況筆錄等，這些工作內容已非第 14/2009 號法律中所指的工務範

疇（初中學歷）所能應付。 

    兼且，隨著社會的發展，如今市民提出的問題也複雜多樣，技術稽查人員實際上承受

了巨大的工作量與工作壓力。除了開考通告內所載的主要負責處理市民的投訴以外，技術

稽查人員還要對在監察名單內的場所進行定期的監察、巡查；對調查所得之情況撰寫相應

的報告書、建議書、公函；以及與「督察」共同執行相關法例時所開立實況筆錄、進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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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測量及數據分析等；此外，由於日常工作之多樣性及複雜性，作為「技術稽查」人員還

需兼顧部門內其他文書之處理、整合各項投訴及執法數據並就此作出各項統計、管理各項

監測儀器等額外指定的工作。 

更具體的關於稽查人員所遭受的矛盾與問題將隨函附上。 

 

因此，對於技術稽查人員職程的整修訂之建議如下： 

 

1. 將技術稽查人員的入職學歷由初中畢業提升至高中畢業以符合職位需求。 

2. 建議將特別職程中 225 薪俸點的技術稽查人員應與 280 薪俸點的督查職程相合併，  目

的是統一整體澳門督察（旅遊局、經濟局、勞工事務局及交通事務局）的起薪點。 

 

十一、專業人員職程修改 

 

  是次《公務人員職程制度》（第二階段）諮詢文本中，並沒有提及專業人員的職程

修改。對於這些專業人員而言，同樣是經過專業培訓及考試，工作內容也需專業能力，

但薪俸點卻不及 260 職級及考牌人員職程，就出現了非常之不公平的情況。 

  例如，民政總署修車員及駕駛員同屬於運輸範疇，但不同部門的入職條件並不相同。

交通事務局中該類職位入職條件為高中學歷，而民政總署卻不相同。 

  又如，民政總署的渠務人員經過嚴格培訓，也有進修消防課程及紅十字急救課程、

學習操作發動機完成通渠工作及操作泵車機械，且平時工作需日曬雨淋與日夜輪值，又

需接觸污穢不堪及帶有細菌的工作，辛苦之餘也有一定危險性，甚至於對身體健康有較

大影響。曾經就有渠務人員因工作危及身體健康的情況發生，而政府完全忽略這種情況。

並且，渠務人員這一職位具有獨特性及義務性，現職的渠務人員年紀較大，聘請新人難

度也較高。然而，在這種種情況下，渠務人員的起薪點卻一直未有提升、職位也沒有晉

升過。 

  類似的例子還有花圃人員，這些花圃人員在政府部門工作已超過三十年，由入職做

鋤地等基礎工作到現時負責種花、修剪花草等技術性工作，職程都未有任何修改。此外，

近年本澳頻繁遭受颱風侵襲，花圃人員的工作量也因而增大並會面臨危險情況，其工作

內容的重要性應受到重視。 

 

因此，關於專業人員職程修改之建議如下： 

 

1. 民政總署的修車員及駕駛員都屬於運輸範疇，入職條件與交通事務局不同。建議將入

職要求提升至高中學歷，有高中學歷者晉升，無高中學歷者可接受培訓進修以待晉升。

其中，培訓時間應為 300 個鐘且應固定開放培訓的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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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專業人員、熟練工人及技術人員的起薪點應被提升 20 點以提升士氣。 

3. 因渠務人員工作的特別性，建議渠務人員的起薪點設為 350 點並提供特別個人人身保

險。 

4. 很多民署花園及渠務人員，工作三十年做到技術性工作，但職程沒有修改過。 建議

當局將工作滿 20 年或以上的技術人員以部門內開考晉升的方式提升成為熟練工人職

程以提升士氣。 

5. 建議當局更改“工人”及“勤雜人員”的稱謂。 

 

十二、郵差的職程修改 

 

  現行的郵差職程已經沿用逾二十年未曾作出任何修改，早已嚴重滯後於當今社會的

發展。例如，郵差的入職條件之一為小學學歷，但在實推行十五年義務教育的現今社會

下，現職的郵差學歷大部分為本科學歷。 

 

因此，關於郵差的職程修改建議如下： 

 

1. 建議將郵差併入特別職程。 

2. 建議將郵差提高入職學歷要求並提升起薪點數至 280 點。 

 

十三、醫護人員的職程修改 

 

    據反映，現時普通科醫生人工低於高級技術員的薪俸及超時工作津貼之和；而護士

職程薪俸橫向調整幅度太低，與藥劑師相對比，藥劑師資歷要求不高，薪俸點橫向調幅

卻較大，這會造成內部不公的現象；並且護士職程晉升困難，要積累足夠年資才可申請

考試，而專科護士晉升到高級護士的考試十幾年才開考一次，考試的間隔時間太長，嚴

重影響人員向上流動性及工作積極性。 

 

因此，關於醫護人員的職程修改建議如下： 

1. 建議盡快提升普通科醫生垂直上升的點數，將 560 點起薪提升至 650 點。 

2. 建議提升護士的橫向薪俸調整幅度。 

3. 建議設立固定的護士晉升開考時間。 

 

十四、司法文員的職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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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悉，司法文員現時的入職要求之一為中學學歷，但因其工作的複雜性及高技術性，

讓人擔憂中學學歷未必足夠；兼且，司法文員的起薪點相對於工作內容的難度過低。除

此之外，目前法院內部晉升速度慢，按照慣例大約 5 年才會開位修讀晉升課程，修讀完

後總共需 6 年才有可能升職，這一情況嚴重傷及士氣，是造成人員流失的主要原因；另

外，在修讀晉升課程前人員還需完成入學筆試，修讀完晉升課程也需結課考試，不免有

過於重覆之嫌。 

 

因此，關於司法文員的職程修改建議如下： 

1. 建議司法文員的入職要求提升至大學學歷，且入職薪俸點應提高為 350 點。 

2. 建議晉升要求由至少 3 年年資改為滿 3 年必須開位修讀晉升課程。 

3. 建議免除晉升課程的入學筆試而改為文件審查。 

 

十五、關於外派治安警察局出入境事務廳的文職人員 

 

  現時，由保安部隊事務局聘用後派駐於治安警察局出入境事務廳的文職人員面臨兩

難困境。這些文職人員被保安部隊事務局以“專為出入境事務廳聘請”為由不受認可且

不被允許轉職至其他保安部門；又被治安警察局當作“外派人員”飽受忽視，現已成為

夾於兩方之間而被遺忘的一群公職人員。 

  在是次《公務人員職程制度》（第二階段）諮詢文本中，雖然提及“職程設置及界

定的基礎原則”，但內容卻未有正視主管不按人員職程指派工作的問題，例如薪俸點為

260 的職級完成薪俸點為 430 職級的工作。這個問題在上述文職人員之中尤其嚴重，因

為技術員、高級技術員在該部門中絕無僅有，技術輔導員往往被指派做翻譯、統籌、計

劃的工作，但卻從來沒有任何往上流動的機會。 

  更為嚴重的是，現時保安部隊事務局聘用了為數不少的文職人員派駐治安警察局。

但有別於其他行政機關，治安警察局的領導主管全由警官擔任，文職人員從來不被重視，

亦根本沒有前景可言。即使行政會已完成討論治安警察局組織及運作行政法規草案，並

決定將由原來的 8 廳 11 處擴展至 11 廳 26 處，但若無意外，新增的領導主管職位亦會

全由警官出任。根據過往經驗，部份主管職位更會由其他範籌的警官“空降”據位，變

成“外行人管內行人”，文職人員根本沒有任何晉升機會，這樣的人事安排無疑嚴重打

擊文職人員的士氣與積極性，文職人員根本無任何動力去為工作拼搏。 

 

因此，關於外派治安警察局出入境事務廳的文職人員職程修改之建議如下： 

 

1. 建議明確界定這批文職人員的規管實體 

2. 建議改革該批文職人員的職級及職階之設置。 



12 
 

 

 

十六、關於一般職程中晉升至最後一級的評核要求 

 

         現行的一般職程晉升條例中，以技術員職程為例，若在特級職級取得 8 年“十分滿

意”之評核或 9 年“滿意”之評核便可晉升至最頂一級的首席特級職級。 

         然而，若是人員在數年中皆取得“十分滿意”之評核，但其中突然獲得“滿意”之

評核，就意味著該人員仍需 9 年而非 8 年方可晉升至最頂一級的首席特級職級，而這會

導致該人員喪失保持工作水平的動力，因為該人員清楚就算之後再次獲得“十分滿意”

之評核，對晉升也無任何助益，對於人員士氣而言無法起到鼓勵作用。 

 

因此，關於一般職程中晉升至最後一級的評核要求之建議如下： 

 

1. 建議維持保留現時的取得 9 年“滿意”評核便可晉升的條例，但在首 8 年內，每獲得

一個“十分滿意”便可減少 1.5 個月的時間；如連續 8 年皆獲得“十分滿意”，所扣

減時間亦為 1.5*8=12 個月晉級時間，和現時需 8 年獲得“十分滿意”方可晉升相一

致，但卻可有效提升人員工作積極性。 

 

  最後，感謝 貴局來函諮詢澳門公職人員協會對《公務人員職程修訂》（第二階段）諮

詢文本之意見及建議。 

   

  耑此，順頌  

 

台安  

澳門公職人員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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